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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5

“大气污染成因与控制技术研究”重点专项

2019年度项目申报指南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

意见》《国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》（国发

〔2013〕37号）等相关部署，按照《国务院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

技计划（专项、基金等）管理改革的方案》（国发〔2014〕64号）

要求，科技部会同原环境保护部等相关部门及北京等相关地方科

技主管部门，制定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“大气污染成因与控制技术

研究”重点专项实施方案，组织开展监测预报预警技术、雾霾和光

化学烟雾形成机制、污染源全过程控制技术、大气污染对人群健

康的影响、空气质量改善管理支持技术和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技术

示范等 6项重点任务科研攻关，为大气污染防治和发展节能环保

产业提供科技支撑。

本专项总体目标是：深入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

治行动计划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3〕37号）和《加强大气污染防

治科技工作支撑方案》，聚焦雾霾和光化学烟雾污染防治科技需

求，通过“统筹监测预警、厘清污染机理、关注健康影响、研发治

理技术、完善监管体系、促进成果应用”，构建我国大气污染精细

认知—高效治理—科学监管的区域雾霾和光化学烟雾防治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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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系，开展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技术示范，形成可考核可

复制可推广的污染治理技术方案，培育和发展大气环保产业，提

升环保技术市场占有率，支撑重点区域环境质量有效改善，保障

国家重大活动空气质量。

本专项以项目为单元组织申报，项目执行期 2~3年。2019年

拟部署 3个指南方向，国拨经费不超过 5000万元。同一指南方

向下，如未明确支持项目数，原则上只支持 1项，仅在申报项目

评审结果相近，技术路线明显不同时，可同时支持 2项，并建立

动态调整机制，根据中期评估结果，再择优继续支持。鼓励产学

研用联合申报，项目承担单位有义务推动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。

对于典型市场导向且明确要求由企业牵头申报的项目，自筹资金

与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1:1。用于典型应用示范类项目中央

财政资金不超过该专项中央财政资金总额的 30%。所有项目均应

整体申报，须覆盖相应指南研究方向的全部考核指标。每个项目

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5个，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10家。

本专项 2019年项目申报指南如下。

1. 监测预报预警技术

1.1 全耦合多尺度雾-霾预报模式系统

研究内容：研究雾-霾污染的相互作用和转化机制以及与大气

颗粒物之间的内在联系，构建精细化动力学新理论和新算法，突

破雾-霾与天气过程之间全耦合的建模关键技术、资料同化技术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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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精度短期数值预报技术、中期数值预测技术和多模式集合自动

预警技术，建立雾-霾预报技术与空气质量预报技术的内在关联，

支撑建成全球、全国、区域及城市尺度的雾-霾多模式集合预报与

预警综合分析平台，在国家级预报中心及重点区域实现业务化运

行。

考核指标：建成全耦合多尺度雾-霾预报模式系统，形成相应

的技术规范，雾-霾 120小时预报准确率超过 80%，5~7天预报准

确率超过 70%，7~14天预报准确率超过 60%。

1.2 大气污染航空测量关键技术与示范平台

研究内容：研发建设大气污染飞机航空测量综合平台的基础技

术系统构架，包括气象观测、大气污染物采样进样、污染物化学组

分高分辨在线测量、大气污染物跨界传输测量和污染物排放与干沉

降测量等关键技术和适航装备；建立大气污染航空测量的多源数据

集成采集和快速分析系统；选择典型区域大气污染事件开展技术应

用示范，为大气污染立体观测和传输演化规律研究提供航空测量技

术体系和示范平台。

考核指标：选择污染事件开展技术应用示范，主要污染物测

量技术达到秒级时间分辨率，颗粒态污染物质量浓度测量范围

0.1~1000μg/m3，主要化学组分质量浓度测量范围 0.1~500μg/m3，

组分测量精度<10%。测量技术可使用于 0.7~1.0大气压和航速

150~400km/h；提出建设国家大气环境科研飞机航测体系的可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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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方案和建议书。

2. 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技术示范

2.1区域空气质量的调控原理与技术途径

研究内容：在多边和双边科研国际合作的框架下，开展针对

污染来源成因和防治技术的比较研究，引进国外先进大气污染防

治技术与实践经验，形成针对热点环境问题成因和关键技术创新

的国际共识；围绕专项“232”考核指标，开展蓝天科研行动、蓝天

产业行动、蓝天区域行动的成效评估和集成研究，构建区域空气

质量动态调控的理论基础和区域大气污染综合防治的技术体系；

调研国际大气环境科技前沿动态，评估专项整体进展，识别中长

期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科技短板，研究提出“十四五”大气污染防

治科技的战略布局。

考核指标：发布重大环境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的国际评估报

告，或联合在国际刊物发表系列文章，提炼出专项在监测预警、

污染成因、健康影响、控制技术和防治对策等领域的标志性重大

成果，形成区域大气复合污染综合防治技术体系和全过程调控管

理体系，提出我国中长期空气质量改善路线图和科技发展路线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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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大气污染成因与控制技术研究”重点

专项 2019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

形式审查条件要求

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。

1. 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

（1）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推荐函。

（2）申报单位同一项目须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，不得多头

申报和重复申报。

（3）项目申报书（包括预申报书和正式申报书，下同）内容

与申报的指南方向基本相符。

（4）项目申报书及附件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。

2. 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

（1）项目及下设课题负责人应为 1959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，

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。

（2）受聘于内地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及港、澳、台地区科学家

可作为重点专项的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，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

聘用单位提供全职聘用的有效材料，非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双方单

位同时提供聘用的有效材料，并随纸质项目预申报书一并报送。

（3）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限申报 1个项目（课题）；国家重

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（973计划，含重大科学研究计划）、国家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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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研究发展计划（863计划）、国家科技支撑计划、国家国际科

技合作专项、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、公益性行业科研

专项（以下简称“改革前计划”）以及国家科技重大专项、国家重

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在研项目（含任务或课题）负责人不得牵头

申报项目（课题）。

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的在研项目（不含任务或课题）

负责人不得参与申报项目（课题）。

（4）特邀咨评委委员不得申报项目（课题）；参与重点专项

实施方案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，不得申报该重点专项项

目（课题）。

（5）诚信状况良好，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

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“黑名单”记录。

（6）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（包括行使科技计

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）不得申报项目（课题）。

3. 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

（1）在中国大陆境内登记注册的科研院所、高等学校和企业

等法人单位。国家机关不得作为申报单位进行申报。

（2）注册时间在 2018年 4月 30日前。

（3）诚信状况良好，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

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“黑名单”记录。

4. 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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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每个项目下设课题数、参与单位总数须符合指南要求；

（2）申报单位应符合指南中规定的资质要求。

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：王兰英 010-5888486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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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大气污染成因与控制技术研究”重点专项

2019 年度指南编制专家组名单

序号 姓 名 单 位 职 称

1 张远航 北京大学 教 授

2 龚山陵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

3 高 翔 浙江大学 教 授

4 王自发 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

5 王小明 国电科学技术研究院 研究员

6 陈良富 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 研究员

7 陈 洁 陕西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教授级高工

8 翟崇治 重庆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教授级高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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